
反洗钱小案例—深挖洗钱犯罪线索，检察监督识

破“案中案” 

【基本案情】 

2017年 1月至 2019 年 4月，犯罪嫌疑人袁某刚以帮助办理信用卡为名，

骗得被害人实名注册的手机卡，再利用手机卡获取信用卡投递信息、冒领并激

活信用卡 36张，后通过 POS机或刷卡支付等方式套取 20名被害人信用卡内的

钱款共计 69万余元。 

在袁某刚实施犯罪过程中，其女友杨某慧明知袁某刚有盗刷他人信用卡的

行为，仍提供自己表弟的银行卡账户给袁某刚，帮助袁某刚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后袁某刚使用该账户接收和转移赃款共计 16万余元。到案后，袁某刚拒不

认罪，亦未交代杨某慧相关涉案情况。 

经过检察机关深挖洗钱犯罪线索，成功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洗钱犯罪 1件 1

人，并积极引导侦查取证，与反洗钱部门建立联系协作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最终以涉嫌洗钱罪对杨某慧提起公诉。 

2020年 12月 29 日，法院作出判决，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袁某刚有期徒刑

十二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以洗钱罪判处杨某慧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

年，并处罚金 1.5万元。两名被告人均未上诉。 

【检察履职】 

第一，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2019年 12 月 31日，张家港市公安局以袁

某刚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向张家港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认定犯罪数额为 38万

余元。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本案仍有继续侦查的必要，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

并从收集盗刷行为的客观证据、是否有其他同案犯等方面引导侦查。 

2020年 5月 28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再次以袁某刚涉嫌信用卡诈

骗罪移送审查起诉，认定犯罪数额增至 69万余元。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杨某

慧曾根据袁某刚的要求到邮局冒领过挂号信并交给袁某刚，公安机关以杨某慧

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对其取保候审，但一直未移送。而且，袁某刚使用的一张用

于接收及转移赃款的银行卡户主为杨某慧的表弟，杨某慧可能存在洗钱行为。

遂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完善相关证据。 

第二，深挖洗钱犯罪监督立案线索。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杨某慧明知袁

某刚有盗刷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仍在袁某刚的指使下，以被害人的身份到邮局

冒领信用卡交给袁某刚。同时核实到杨某慧带其表弟到银行办理银行卡并绑定

POS机给袁某刚使用的相关细节。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杨某慧明知袁某刚有盗刷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仍然

提供资金账户给袁某刚接收和转移赃款，有洗钱犯罪重大嫌疑。2020年 8月 19

日，检察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督促公安机关以洗钱罪对

其立案侦查。当日，公安机关决定对杨某慧立案侦查，并于 9月 15日以杨某慧

涉嫌信用卡诈骗罪、洗钱罪移送审查起诉。 



第三，与反洗钱部门形成打击合力。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主动与人民

银行沟通，协调反洗钱部门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取证工作，在一周内就完成了多

家银行的取证工作。 

案件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认为，在袁某刚拒不交代、亦无法确定杨某慧冒

领的是哪张信用卡的情况下，难以认定杨某慧的具体犯罪数额，不宜以信用卡

诈骗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遂于 2020年 10月 14 日以杨某慧涉嫌洗钱罪向法院追

加起诉，后得到法院判决支持。两名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第一，在金融诈骗犯罪中深挖洗钱犯罪监督立案线索。检察机关在办理破

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等刑法第 191 条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案件时，

要切实转变“重上游犯罪，轻洗钱犯罪”的观念，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

关系密切的证人、审查涉案资金的银行记录等多种方式，综合研判有无洗钱犯

罪线索，对有成案可能的洗钱犯罪线索要及时移送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查明相

关事实但未及时立案的，应当依法监督立案。本案中，检察机关针对犯罪嫌疑

人拒不交代罪行和同案人员的情况，详细梳理核对犯罪嫌疑人用于转移赃款的

银行账户，发现银行卡户主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进而确定另一名犯罪嫌

疑人可能涉嫌洗钱犯罪，并移交侦查机关查证了其涉嫌洗钱犯罪的事实。 

第二，监督立案后要加强引导侦查力度。在审查起诉上游七类犯罪案件

时，对参与上游犯罪但无法查明犯罪事实或不符合上游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洗

钱罪构成要件的，依法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侦查机关对侦查取证有异议或

困难的，应及时会商说理，并从证明方向、证明思路和证明方法等角度引导侦

查取证。本案中，检察机关一方面通过引导侦查，将袁某刚的犯罪数额从 38万

余元追加认定至 69万余元，另一方面引导侦查机关查清了杨某慧参与信用卡诈

骗的部分事实，以及取得其提供资金账户参与洗钱的关键证据，并及时开展立

案监督。在无法确定从犯信用卡诈骗具体数额，无法判断信用卡诈骗、洗钱犯

罪处罚轻重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直接以洗钱罪提起公诉，得到法院判决支持。 

第三，协调相关部门配合侦查提高监督效果。司法机关在查处洗钱犯罪案

件过程中，通过与银行反洗钱部门建立联系协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打

击合力。在本案中，检察机关主动与银行反洗钱部门沟通，帮助侦查机关协调

取证事宜，为快速查清事实、固定证据提供了方便，有力打击了洗钱犯罪，取

得了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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